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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

０１０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在杭州新新饭

店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季强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３

名，持有和代

表公司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有表决权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３５

，

１８０

万股的

４８．４６％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二）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四）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五）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１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８５

，

５２７

，

１８３．００

（人民币， 下同）， 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２６１

，

９４３

，

１６４．３８

元， 扣减

２００９

年度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１２

，

１２７

，

８８４．３３

元， 扣减

２００９

年度分配的现金股利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可分配利润为

３８６

，

７４２

，

４６３．０５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１

）按公司章程规定提取以母公司实现的

２０１０

年度的净利润

１４２

，

１１４

，

９２５．３４

元为基

数，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４

，

２１１

，

４９２．５３

元；

（

２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５

，

１８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共计送红股

７

，

０３６

万股；

（

３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５

，

１８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

税），合计派送现金红利

３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４

）剩余未分配利润

２６６

，

９９０

，

９７０．５２

元结转下一年度。

２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３５

，

１８０

万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共转增

２８

，

１４４

万股，本次转增后资本公积

尚余

４２１

，

４６１

，

４４３．８２

元。

（六）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对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及重庆康恩

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并放弃表决权， 该三家股东合并持有的

１５

，

４８０．３６０９

万股本

公司股份不计入总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英诺珐医药有

限公司销售药品并委托经销，预计全年交易额

５７４．４７

万元。 （含税，下同）。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英诺

珐医药有限公司销售药品并委托经销，预计全年交易额

２４

，

３８８．５５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同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销售药品并委托经销，预计

全年交易额

１

，

０３６．１５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弋阳制药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销售药品并委托经销， 预计全年交易额

１０

，

４４５．２９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同意控股子公司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英诺珐医药有

限公司销售药品并委托经销，预计全年交易额

２

，

５８９．６６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６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三江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英诺珐医

药有限公司采购药品并经销，预计全年交易额

１

，

５０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保健品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

浙江济公缘药业有限公司采购保健品并经销，预计全年交易额

６４３．５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８

、同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云南希尔康制药有限公司采购药品原材料，预计全年

交易额

１

，

７５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９

、同意控股子公司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关联方浙江康恩贝中药

有限公司销售包装材料，预计全年交易额

２４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０

、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委托关联方浙

江丰登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加工药品原料，预计全年交易额

４６６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１１

、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委托关联方浙

江丰登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污水处理，预计全年交易额

５２６．５０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５６６．４３８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并持有对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

。

预计上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额合计

４４

，

１６０．１２

万元。

（七）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为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 同意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继续为下述子公司提供一定额度的银行贷

款或银行票据担保。

（

１

） 为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６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

授信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

２

） 为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

信或银行票据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３１．６１０４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５．１８８９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股份的

０％

。

（

３

）为东阳市康恩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

信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

４

） 为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担

保。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

５

） 为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担

保。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上述担保额度合计为

２９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所提供担保的

标的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确定的有效期起始日起一年期限内相关子公司在各自担

保限额内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或银行票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对外担保（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总额

１．２３

亿元人民币，占公

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１５．３９

亿元的

７．９９％

。

（八）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自公

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九）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以下有关条款：

１

、第六条 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亿伍仟壹佰捌拾万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柒亿零叁佰陆拾万元。

２

、第十八条 原为：公司股份总数

３５

，

１８０

万股，为普通股。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

７０

，

３６０

万股，为普通股。

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实施情况办理与公司章程修改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与备案手续。

（十）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事项的议案》。

大会经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人员，当选董事共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具体如下：

１

、胡季强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吴仲时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陈国平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张伟良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王如伟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６

、任德权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黄董良（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８

、赵博文（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９

、施建祥（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十一）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事项的议案》。

选举产生了由股东代表出任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具体如下：

１

、陆志国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严军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

，

０４６．７９９３

万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人员共三人，具体如下：

陆志国 严军 杨金龙（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浙江广策律师事务所陶久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附件：当选董事、监事简历

一、董事简历：

１

、胡季强，中国籍，男，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本科毕业，执业药师、药学

专业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担任本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康

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希陶绿色药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并任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康恩贝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康恩贝生物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吴仲时，中国籍，男，

１９６３

年生，硕士，副教授。 曾担任本公司五届监事会主席、康恩

贝集团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并任浙江康恩贝集团养颜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天施

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康恩贝健康产品有限公司董事、云南希陶绿色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龙虎山丹霞国际养生谷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３

、？陈国平，中国籍，男，

１９６０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担任本公司五届董事会董事、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杭州新世纪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４

、张伟良，中国籍，男，

１９６３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结业。 曾担任本公司五届董事

会董事、公司副总裁、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植物药事业部总经理。 现

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裁，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５

、王如伟，中国籍，男，

１９６７

年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本科毕业，工商管理硕士，执业

药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丽水市人民医院副

院长、浙江康恩贝药品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康恩贝药品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等职。 现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本公司副总裁，公司植物药事业部总经理。

６

、任德权，中国籍，

１９４４

年

４

月生，中共党员，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 历任中国药

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医药公司总经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副局长等。 曾任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中药经济研究会会长、国家

８６３

计划生物技术

领域专家。 现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医药业商会名誉会长、中国药学会制药工程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名誉院长和兼职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等。

７

、黄董良（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国籍，男，

１９５５

年生，中共党员，教授，高级会计师，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曾任浙江财经学院财政系副主任、浙江财经学院科研处

处长、教务处处长、会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兼副院长、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浙江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院长、浙江省会计学会副秘书长、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

、赵博文（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国籍，男，

１９３６

年生，中共党员，中专毕业，高级经济

师。 曾任浙江省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 现任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会

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顾问、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并任浙

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９

、施建祥（独立董事候选人），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１

月生，中国籍，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

师。 曾任浙江工商大学货币银行教研室主任、保险系主任，校工会副主席，现任浙江工商大

学章乃器学院院长、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监事简历：

１

、陆志国，中国籍，男，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加入康恩贝。 曾担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公司植物药事业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

、严军，中国籍，女，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生，大专学历、研究生结业，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８

年参加工作，曾先后担任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室主任、投资管理部部长、企

业管理部部长、副总会计师、财务部经理等职。 现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副

主任兼财务管理部部长。

３

、杨金龙，中国籍，男，

１９５９

年生，研究生结业，高级政工师，曾担任本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本公司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杭州新新

饭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会

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施建祥因出差无法出席会议，委托黄董良独立董

事代为出席会议并根据其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意向进行表决。会议由胡季强董事主持。公司

监事陆志国、杨金龙、严军，律师陶久华和杨俊德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选举胡季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选举吴仲时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杨俊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张伟良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陈岳忠先生为公司

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副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聘任王如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聘任杨俊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聘任董树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聘任陈岳忠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聘任余斌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公司独立董事黄董良、赵博文、施建祥对上述第三、四、五、六项议案，关于

聘任公司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总裁、副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及规范治理需要，

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七、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继续聘任陈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和规范治理需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胡季强董事、赵博文独立董事、施建祥独立董

事，其中赵博文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２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吴仲时董事、黄董良独立董事、赵博文独立董事，其

中黄董良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吴仲时董事、黄董良独立董事、施建祥独立董事，其中黄董

良独立董事为委员会召集人。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为：年薪范围确定为人民币

２５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

人

．

年。

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具体根据有关人员的职责及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研究

决定各高管人员的年薪水平， 并按照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和责任制考核情况确定奖惩

办法，提出年薪及报酬发放和调整意见并向董事会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黄董良、赵博文、施建祥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认为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本地区人力资源市场

情况，有利于完善公司高管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附件：人员简历：

１

、胡季强，中国籍，男，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本科毕业，执业药师、药学

专业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 曾担任本公司五届、六届董事会董事

长，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希陶绿

色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浙江博康医药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并任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

康恩贝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康恩贝生物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吴仲时，中国籍，男，

１９６３

年生，硕士，副教授。 曾担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本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康恩贝集团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副董事长，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并任浙江康恩贝集

团养颜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康恩贝健

康产品有限公司董事、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龙虎山丹霞国际养生

谷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３

、杨俊德，男，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生，中国籍，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江省经济建设规划院所属省

工程咨询公司外资部、咨询评估部副主任、主任，浙江浙经资产评估公司资产评估部、投资

咨询部主任。曾经担任本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董事会秘书、本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４

、张伟良，中国籍，男，

１９６３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研究生结业。 曾担任本公司五届、六

届董事会董事，公司副总裁、总裁，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植物药事业

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裁，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５

、陈岳忠，中国籍，男，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证券业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参加工作，曾任宁波天健永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

师、高级合伙人，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本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财

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并任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６

、王如伟，中国籍，男，

１９６７

年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系本科毕业，工商管理硕士，执业

药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丽水市人民医院副

院长、浙江康恩贝药品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康恩贝药品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等职。 现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７

、董树祥，男，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生，中国籍，浙江大学本科毕业。

１９８５

年参加工作。 曾担任本公司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杭州康恩贝保健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

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８

、余斌，男，

１９６６

年生，中国籍，大专毕业，研究生结业。 曾担任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任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９

、陈芳，女，中国籍，

１９７２

年生，本科学历。

１９９６

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康恩贝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办公室、投资发展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曾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杭州新新

饭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监事。 会

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陆志

国监事主持。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选举陆志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表决情

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９日

陆志国先生简历：

陆志国，中国籍，男，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加入康恩贝。 曾担任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植物药事业部副总经理、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现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

席、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２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９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总部

２１

楼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亚非先生主持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合法授权代表

８

人，代表股份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６６

，

３９４

，

８００

股的

２５．９５ ％

，公司董事、监

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江苏苏源律师

事务所王亚平、刘杰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苏亚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８

号《江苏宏图高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净

利润为

１３０

，

００１

，

６５５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１３

，

０００

，

１６５．５０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后，

２０１０

年度累计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是

４０５

，

８６０

，

８４３．７６

元。

公司拟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年度分配预案：

１

、利润分配预案

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份总数

５６６

，

３９４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同时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３

元（含税）。 预计分配股利

１３０

，

２７０

，

８０４

元，剩余

２７５

，

５９０

，

０３９．７６

元转入下一年度。

２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

２

，

４７３

，

８１０

，

６６０．０４

元，拟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份总数

５６６

，

３９４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共转出资本公积

４５３

，

１１５

，

８４０

元。 送股和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为

１

，

１３２

，

７８９

，

６００

股，资本公积余额为

２

，

０２０

，

６９４

，

８２０．０４

元。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续聘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报酬。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鸿国集团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继续与鸿国集团及其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支持，拟对鸿国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江苏鸿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美丽华实业（南京）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

额度总计

１７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

以上担保对象的实际控制人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关联自然人， 上述担保为对关联方提供担保。

关联股东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中森泰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

，

５１２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张伟简历：

４４

岁，

ＭＢＡ

，历任宏图三胞南京分公司总经理，宏图三胞营销副总裁，宏图三胞江苏区

域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裁，宏图三胞执行总裁。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４６

，

９９５

，

３９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次会议还通过了《宏图高科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王亚平、刘杰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３

、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三）会议召开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１７７７

号辉隆大厦

４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永东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七）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５８

名，代表股份

９

，

０８５．１８

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６０．７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和见证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０８５．１８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部分超募资金

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０８５．１８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０８５．１８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０８５．１８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鲍金桥、 汪心慧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辉隆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一）《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二）《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记录》；

（三）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四）《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３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

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８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７．２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

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上述分红派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５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１

，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２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三、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２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ＩＰＯ

限

售股份—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３％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３％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３％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９．９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４４％ 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６．４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９％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９％

５、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

，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

１．３８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５２０１８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５２７２０８

转

８１５０

咨询联系人：全卫英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华夏银行·

盈基金

２０１１

”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旗下基金参加“华夏银行·盈基金

２０１１

”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

率优惠的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５１９０８７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泛资源优势混合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钻石企业股票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５１９０９７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

四、具体优惠费率

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仅限于前端模式）的投资者实行

４

折费率优惠政

策。

１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享受

４

折优惠后的实际费率执行。

２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３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

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

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２

、投资者在华夏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规定。

３

、 本公司将与华夏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 华夏银行及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

容。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华夏银行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７７

网站：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免长途）

网址：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

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华夏银行开通基

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０９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注：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本公司旗下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９７

）开通华夏银行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

下简称“定投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指在一定的投资期间内投资人在固定时间、以固定金

额定期申购基金。 华夏银行接受投资人的基金定投业务申请后，根据投资人指定的日期从投资人签约的

资金账户内自动扣划约定的款项用以申购基金。 投资者在开办该基金定投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该

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２．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定投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该基金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具体办理时间详见华夏银行发布的公告。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３．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投业务适用于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３．２

、开办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开通定投业务。

３．３

、办理场所

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夏银行的基金销售网点等渠道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场所请遵循华夏银行的相

关规定。

本基金若增加直销或者新的办理定投业务的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３．４

、申请方式

３．４．１

、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

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规定。

３．４．２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规定。

３．５

、申购日期

３．５．１

、投资者应遵循华夏银行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同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

申购申请日（

Ｔ

日）；

３．５．２

、华夏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进行扣款。 若遇非基金开放

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３．６

、申购金额与费率优惠

在活动期间， 凡通过华夏银行进行该基金的定投业务申购交易的投资者可享受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定投业务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则该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通过华夏银行办理该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均为

３００

元人民币。 本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

数额限制。

３．７

、交易确认

３．７．１

、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确认日为

Ｔ＋１

日，投资

者可在

Ｔ＋２

日查询相应基金申购确认情况。

３．７．２

、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如无另行公告，定投业务也将做暂停处理。

３．８

、

＂

定投业务

＂

的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变更每期投资金额、申购日期、签约账户等事项 （具体变更事项须遵循华夏银行的有关

规定），或者终止定投业务时，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夏银行的有关规定。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４．１

、对通过定投业务申购并确认成功的基金份额，投资者可在开放日办理赎回业务。

４．２

、定投业务申购需遵循

＂

未知价

＂

和

＂

金额申购

＂

的原则。

＂

未知价

＂

是指投资者办理基金定投业务后，

以实际扣款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４．３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１

、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华夏银行网站：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免长途）

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４

、风险提示

新华基金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

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